
 

學生服飾及儀容準則 

一般規則： 

1.  頭髮應經常修剪及梳洗，不得標奇立異 

2.  無論上課或於課後參加學校活動，均須穿著整齊清潔之校服返校 

3.  校服式樣及顏色須與校服樣本相同(所有校服樣本掛在校務處旁之庶務室內) 

4.  飾物：不准佩戴頸鍊、手鍊、耳環或指環等飾物 

5.  指甲：要經常修剪，不准塗指甲油 

6.  上學應帶手帕或紙巾，以作清潔用 

7.  不得攜帶如鎅刀、手提電話、遊戲機、玩具等返學校 

校服和髮飾指引： 

項目 一般要求 男生 女生 

髮  飾 

 不准電髮、染髮及塗抹

定型劑 

 額前髮長不可過眉 

 不可留「的水」 

 斜髮腳短髮 

 不可修剪鷄冠頭 

 髮長及肩者須用浄色

橡根圈把頭髮束緊  

 只限用純色之小型髮  

夾，不作誇張打扮 

夏

季

校

服 

恤

衫 
 內穿白色內衣  

 衫身必須束在褲內，不  

得外露 

 單袋有校徽純白恤衫 

 式樣須與校服樣本相 

同 

褲 
/  
裙 

 式樣及顏色須與校服

樣本相同 
 可加黑皮帶 

 皮帶要束好、鈕扣須  

釘妥 

 穿純白色內衣和底裙 

冬 

季 

校

服 

校

褸 
 式樣及顏色須與校服樣本相同，必須結上鈕扣 

外
套 

 冷外套或背心為純紅色，天氣回暖時，可穿白色秋褸 

恤

衫 

 扣上領扣             有校徽  

 不可捲摺衣袖         結上有校徽領帶，領帶須緊貼頸喉 

褲 
/ 
裙 

 式樣及顏色須與校服樣本相同 

運動 

服裝 

 式樣及顏色須與校服樣本相同 

 夏季衫身必須束在褲內 

 除特定活動日、運動員集訓及校方特別安排外，不可於非上體育課日穿運 動 

服回校上課 

 純白色運動鞋或白布鞋，無花邊或暗花白短襪，不可穿船襪 

鞋 / 襪 
 純黑色皮鞋 

 無花邊或暗花白短襪，不可穿著船襪 

 女生冬季須穿灰色長 

襪或襪褲 

圍巾 / 

手套 
 純色樸素之圍巾、手套 

禦寒外衣 
 當天本港最高溫度顯示低於 15°C 或 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 或 因應學生

體質，家長以書面(寫在手冊上)提出要求。 

書包  為了脊骨健康，學生應選用背囊式書包，並禁止掛上任何飾物 

 


